
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闽 0803 破申 8 号

申请人：国家税务总局龙岩市永定区税务局，住所地福建省

龙岩市永定区。

负责人：李某斌，局长。

被申请人：福建省永定永强小坑井煤矿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

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高陂镇西陂村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50000689359477U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吴某福。

国家税务总局龙岩市永定区税务局（以下简称永定税务局）

以福建省永定永强小坑井煤矿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小坑井煤

矿公司）未按指定期限缴纳税费，且名下资产不足以清偿税费为

由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要求对小坑井煤矿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

收到相关材料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。经通知，小坑井

煤矿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经审理查明，被申请人小坑井煤矿公司位于福建省龙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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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永定区高陂镇西陂村，经龙岩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注

册，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9 日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

人为吴某福，股东分别为何某霖，持股比例 68%；郑某东，持

股比例 32%。被申请人小坑井煤矿公司未按指定期限向申请人永

定税务局缴纳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

附加、资源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税务部门罚没收入，

共计 212,743,714.55 元。因小坑井煤矿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联，

且连续三个月所有税种未进行纳税申报，经永定税务局认定，小

坑井煤矿公司为非正常户。经初步调查，小坑井煤矿公司名下采

矿权及财产已被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拍卖处置，无其他财产，

于 2022 年起停产至今。永定税务局将小坑井煤矿公司欠税情况

公告催缴无果后认为，被申请人小坑井煤矿公司不能清偿到期税

费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符合破产条件，决定向本

院申请破产审查。

本院认为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税费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

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税务机关可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向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提出破

产申请。永定税务局申请本院对小坑井煤矿公司进行破产审查，

符合前述规定。根据永定税务局对小坑井煤矿公司的资产调查以

及欠缴税费等情况可初步判定，小坑井煤矿公司不能清偿到期税

费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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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国家税务总局龙岩市永定区税务局对福建省永定永强

小坑井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 邱  熠  枫
审  判  员    陈  红  军
审  判  员    李  良  武

二 O 二 六 年 五 月 二 十 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法 官 助 理     李  慧  明
书  记  员    赖  智  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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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 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　　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

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    第三条　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第七条　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法院

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
　　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

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　　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清偿

债务的，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    第十条　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申请

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债务人。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

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。人民法院应当自

异议期满之日起十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

　　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

十五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

　　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前两款规定的裁定受理期限的，经上一

级人民法院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日。


